惠阳区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
收费标准相关事项（征求意见稿）


惠阳区卫健局报来《关于制定惠阳区新圩镇中心卫生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收费标准的函》及《关于我区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收费标准相关事项的函》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老龄发〔2022〕25号）、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22年版）》（粤府办〔2022〕5号）、《关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收费问题工作会议的签报》（市政府办）等有关规定，依据成本测算报告结论，综合考虑服务成本、供求关系、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，拟定惠阳区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收费标准相关事项如下：
一、床位费收费标准
（一）双人间每人每月720元，病房配备：中央供氧、空调、彩电、监测仪、衣柜、床头柜、独立卫生间、24小时提供热水等，双人间面积约21㎡；
　　（二）三人间每人每月680元，病房配备：中央供氧、空调、彩电、监测仪、衣柜、床头柜、独立卫生间、24小时提供热水，三人间面积约30㎡；
二、护理费收费标准
（1） 自理每人每月660元，护理内容：提供基础生活护理，提供健康文娱活动、健康指导等。
（2） 半失能每人每月1200元，护理内容：提供基础生活护理，协助淋浴更衣，提供健康文娱活动，健康指导，测量血压、血糖，建立健康档案，协助长者功能锻炼等。
（3） 失能每人每月2100元，护理内容：提供基础生活护理，功能锻炼，监测生命体征，建立健康档案，提供个性化基础医疗服务，根据需求提供翻身拍背防压疮护理，每天口腔护理、淋浴或床上擦浴等。
三、养老服务床位费和护理费原则上按月计收，不满一个月离院的，按实际入住天数计费用（一个月按30天计）。
四、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。通过卫生院的网站、公示栏、收费场所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投诉电话等与收费相关的内容，主动接受入住老年人、家属和社会的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。自觉执行收费政策，收入单独核算或单列备查账管理，如实提供所需资料，使用国家和省财政部门规定的票据。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，应编制财务会计报告，并按规定依法审计。
六、本事项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两年。期间，国家、省和市对养老服务收费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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